
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２０２１〕３１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度地质灾害

防治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«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»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.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　　　

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３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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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

为切实做好２０２１年全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,最大限度减少或

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,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,根据

«地质灾害防治条例»«山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»制定本方案.

一、２０２０年地质灾害发生情况

２０２０年５月３日,吕梁市临县发生１起中型地质灾害,由于

前期排查、监测到位,提前转移撤离受威胁人员２４３户５８４人,未

造成人员伤亡,但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４５７９２万元.全年避让

２起有滑坡迹象的地质灾害隐患,撤离安置受威胁人员２８１户６９７

人.

二、２０２１年地质灾害发展趋势预测

(一)全省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情况

截至２０２０年底,全省共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１０３４０处,其中

崩塌６２５７处、滑坡１４４０处、泥石流５５０处、地面塌陷１８１８处、地

裂缝２７０处及地面沉降５处,共威胁人员３７２万,威胁财产１４２１

亿元.我省全境均为地质灾害易发区,地质灾害隐患多、分布广、

威胁重,其中,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占全省国土面积的４２％,地质灾

害中易发区占４６９％,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占１１１％.

(二)全省气候趋势预测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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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计２０２１年度,全省全年降水量接近常年,年平均气温偏高.

全省春季降水量在５１~９９毫米之间,与常年同期相比,大同市、朔

州市和忻州市北部偏多１~２成,其余大部地区偏少１~２成.全

省夏季降水量在１８４~３６２毫米之间,与常年同期相比,晋中市、阳

泉市、太原市及吕梁市大部、临汾市大部、忻州市局部、大同市局部

偏多１~２成,其余地区偏少１~２成.全省秋季降水量在７５~

１４５毫米之间,与常年同期相比,吕梁市局部、临汾市、长治市、运

城市、晋城市偏少１~２成,其余大部地区偏多１~２成.

(三)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扰动情况

位于山区和黄土丘陵区的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大桥项目,易引发

地质灾害,需高度重视,加强防范.在国家继续进行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大环境下,预计全省煤矿、铁矿等矿业开采活动强度与２０２０

年基本持平,矿山建设及开采活动依旧强烈.晋西、晋西南黄土高

原中的许多县(市、区),尤其是离石、柳林、石楼、吉县、永和等经济

发展较快或城区地质环境条件较差的地区,在沟谷中大量切坡、填

沟造地的活动仍会增加,防治难度进一步加大.

(四)地质灾害趋势预测

预测２０２１年全省地质灾害数量较２０２０年偏多,其中,２０２１

年春季崩塌、滑坡地质灾害数量与２０２０年持平,夏秋季崩塌、滑坡

地质灾害数量较２０２０年偏多.若在人口集中居住、威胁严重的地

区发生地质灾害,易造成较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,地质灾害防治

形势依然严峻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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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２０２１年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

(一)晋西黄土高原崩塌、滑坡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

该区行政范围包括忻州市河曲、保德,吕梁市柳林、石楼,临汾

市永和、大宁、吉县的全部,偏关、五寨、岢岚、兴县、临县、离石、中

阳、隰县、蒲县的部分地区,总面积约１９４２４３７平方公里.该区地

貌类型为黄土丘陵区,下部煤层属山西河东煤田,在修路、采矿、建

房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下,形成了大量的崩塌、滑坡隐患,

该区是近年来崩塌、滑坡地质灾害最为发育、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

损失最多的区域,也是２０２１年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域的重中之

重.该区防治重点是村庄、厂矿、２０９国道、３０７国道、离柳高速公

路、孝柳铁路及其他县乡道路周围的崩塌滑坡隐患点及高陡边坡.

汛期前后要进行反复排查,发现险情及时撤离人员,坚决防范群死

群伤地质灾害发生.该区需要重点防范的县(市、区)有吕梁市离

石、临县、石楼、柳林、方山,临汾市吉县、乡宁、大宁.

(二)太原西山－汾西－霍州－乡宁－河津矿区崩塌、滑坡地

质灾害重点防治区

该区行政范围包括太原市古交、万柏林、晋源、清徐,吕梁市交

城、汾阳、孝义、交口,晋中市介休、灵石,临汾市汾西、霍州、乡宁和

运城市河津的部分地区,总面积约８７３４７１平方公里.该区地貌

类型属吕梁山东麓中低山,在修路、采矿、建房切坡等人类工程活

动的影响下,形成了大量的崩塌、滑坡隐患.该区地质灾害防治重

点是村庄、厂矿、太古公路、太汾高速公路、大运公路、大运高速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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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南同蒲铁路、太古岚铁路及县乡道路周围的崩塌滑坡隐患点及

高陡边坡.

(三)太原东山－阳泉－潞安－晋城－沁水矿区崩塌、滑坡地

质灾害重点防治区

该区行政范围包括太原市杏花岭、阳泉市郊区、盂县、平定,晋

中市寿阳、昔阳、和顺、左权,长治市武乡、襄垣、屯留、潞城、上党,

晋城市高平、陵川、阳城、沁水等县(市、区)的部分地区,总面积约

６８４８１４平方公里.该区为沁水煤田(盆地)北、东、西三翼浅埋部

分,地貌形态为中低山区及山间盆地,在修路、采矿、建房切坡等人

类工程活动的影响下,形成了大量的崩塌、滑坡隐患.该区地质灾

害防治重点是村庄、厂矿、３０７国道、太旧高速公路、２０７国道、晋候

高速公路、太长高速公路、太焦铁路、石太铁路、阳泉—长治铁路及

县乡道路周围的崩塌滑坡隐患点及高陡边坡.

(四)岚县－静乐矿区崩塌、滑坡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

该区行政范围包括吕梁市岚县、忻州市静乐、太原市娄烦的部

分地区,总面积约２２４７４０平方公里.该区地貌类型为中低山,在

修路、采矿、建房切坡等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下,形成了大量的崩

塌、滑坡隐患.该区地质灾害防治重点是村庄、厂矿、太古岚铁路、

２０９国道及县乡道路周围的崩塌滑坡隐患点及高陡边坡.

四、地质灾害防治主要任务

(一)科学部署防治工作

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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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、应急管理、气象、地震等部门进行年度地质灾害趋势会商,研

判地质灾害发展变化趋势,科学确定地质灾害防治重点时段与重

点区域,制定年度防治方案.要结合降水趋势、人类工程活动影响

及地震等情况,定期、及时组织趋势会商,分析预测灾情险情和重

点防治方向,周密部署防治工作.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防治“十四

五”规划编制工作.

(二)切实抓住重点环节

紧盯重要时间节点.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关注冰雪冻融

期、汛期两个重要时段的地质灾害防范工作,做好冻融期和汛期地

质灾害隐患大排查,并加强督促检查,压实防灾责任人、监测责任

人、技术负责人责任.省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在汛期对各市进

行全面督促检查,并组织开展各市之间交叉检查.

加强预警预报.各级自然资源、水利、应急管理、气象等部门

要做好协作联动,提高气象信息服务水平,及时发布灾害性天气预

测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,并进一步扩大预警预报覆盖面和影

响范围,不断提高预警预报精准度.

做好应急准备.落实值守值班制度,补充应急救灾物资,保障

地质灾害应急出动、巡查排查和监测防范车辆.在强降雨期间,地

质灾害易发区的县乡级政府要安排专人对高危隐患点进行驻点值

守,强化临灾处置能力.在汛期“七下八上”重点时段,要安排地质

灾害防治专家和专业技术支撑单位驻县进村,加强技术指导,做好

技术服务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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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全面做好群测群防

县、乡级政府要加强群测群防的组织领导,健全以村干部和骨

干群众为主体的群测群防队伍.为保持监测人员的长期稳定和工

作积极性,县级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在一线

监测的村干部和骨干群众适当发放工作补助,为隐患点配备基本

的监测预警设备,加大基层监测人员的科技监测能力培训和技能

演练,不断提高群测群防队伍识灾报灾、监测预警和临灾避险应急

能力.要及时补充更新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台账数据,制定防灾

预案和监测方案.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、地勘单位对口服务的形式,

完善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体系,完善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防治

管理体系与机制.

(四)强化高陡边坡隐患排查

各级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组织专门排查队伍对各类

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全面排查,加强排查黄土区、旅游区、交通干线、

工矿施工区以及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城中村、居民区、学校、医

院等人口聚集区,始终把高陡边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作为隐患排

查的重点,坚决做到全覆盖、全方位、不留死角,查清安全风险,摸

清隐患底数,圈定重点防范区.同时,要把山体边坡住房安全隐患

作为重点,密切关注高陡边坡附近建筑物、街区排水系统情况,防

止将用水直接排入地下及边坡中.对高陡边坡下部已经实施农村

地质灾害治理搬迁的,原有住房必须全部拆除,防止“回流”和临时

使用.对于切坡建房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、存在安全隐患的,要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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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行业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进行工程治理或针对性的排危除险,

切实消除隐患威胁.

各市要按照省政府办公厅«关于实施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

的通知»(晋政办发〔２０１９〕９８号)要求,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防治重

点工程.对纳入工程治理及避让搬迁的高陡边坡隐患,要落实资

金,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、责任人,专人监督、挂牌督办,定期通报工

作进度,确保治理到位、绩效到位;对纳入专业监测的隐患点,要加

快建立市、县监测预警平台,建立监测预警制度,严格落实监测监

控措施,发现情况变化要及时预警、快速响应,迅速组织群众避险

撤离.

(五)加大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演练力度

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科普宣传.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

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,制作形式多样的地质灾害防

治知识宣传手册、活页、挂图、动画、影视光盘等防灾减灾宣传资

料,发挥主流媒体宣传作用,在省、市、县三级电视台播放地质灾害

防治科普宣传片,组织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单位深入隐患点向

群众宣传,加大网络、电视、广播、报刊宣传频率,充分利用“４２２”

世界地球日、“５１２”中国防灾减灾日、“６２５”全国土地日、“１０

１３”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等时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,发放科普读

物、张贴宣传图册、刷写标语口号,提高人民群众识灾、防灾、避灾

能力.

全方位培训地质灾害防治人员.省级负责组织地质灾害防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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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支撑单位的业务骨干和防治专家培训,进一步提高调查监测、

灾害评估和应急处置能力;市级负责组织县级政府分管负责人及

地质灾害防治骨干培训,进一步提高巡查监测、应急处置和协调管

理能力;县级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内隐患点群测群防员全员培训,进

一步提高监测监控、预警预报和履职尽责能力.

大力开展应急演练.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因地制宜在地质灾

害隐患点组织受威胁群众开展应急避险演练,使群众树立避灾意

识、熟悉避灾信号、掌握避灾路线、熟知避灾地点,确保遇险时能够

有序快速撤离.地质灾害高易发的县级政府要在汛期组织一次地

质灾害应急演练,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都要进行以避险为主的防

灾演练,不断提高各级各部门指挥决策、协同配合、应急响应、抢险

救援和后勤保障能力.

(六)稳步推进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工作

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.根据«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

总体方案»«山西省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实施方案»,

聚焦“隐患在哪里”,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和２５个县的地质

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,调查判识地质灾害、孕灾地质条件、承灾

体,评价地质灾害风险,明确县级地质灾害防治区划.要充分利用

最新调查成果,全面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管理和风险源头管控,为

防灾减灾、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等提供基础依据.

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.突出“灾害何时发生”这一课题,开

展省级、市级地质灾害预警模型研发;建设省级地质灾害隐患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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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系统,应用高分辨率多光谱遥感、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(InＧ

SAR)等对地观测技术,试点开展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高易发区隐

患识别与遥感监测;建设群专结合监测预警点７９８处,建设立体综

合专业监测点４２处;完善、推广群测群防监测及专业监测预警

App;升级建设省级地质灾害信息平台,基本建成市级地质灾害信

息平台.

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.市、县政府要

加快推进地质灾害治理工程,发挥工程措施防灾减灾效益;对无法

纳入搬迁避让的高危隐患点,要加大应急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力

度,切实消除灾害威胁.加快推进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工作,落

实配套资金,明确时间进度,加大督促检查力度,千方百计推进工

程建设,确保２０２１年１２６１户搬迁任务全面开工并竣工过半,２０２０

年及以前的任务全面完成验收;已实施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的,

旧房必须全部拆除,坚决防止人员回流.要把农村地质灾害治理

搬迁和城乡一体化、美丽乡村建设、扶贫开发、农村无害化卫生厕

所改造等结合起来,并强化农村地质灾害治理搬迁工作的全过程

管理和搬迁户信息管理,及时健全完善搬迁工作资料,确保资料合

规、齐全、真实.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

各地要严格落实政府主要负责人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第一责

任人的责任,强化政治担当.要及早对全年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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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全面部署,明确任务,各司其职,加强联动,形成合力,建立健

全政府主导、部门分工、全民参与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格局;要

坚持底线思维,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,充分认清当前地质

灾害防范的严峻形势,完善各项工作制度,细化工作流程,努力做

到防患于未然.

(二)严格责任分工

要按照«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»和«山西

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»要求,坚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,落实

地方政府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,严格按照“谁建设、谁负责、谁引

发、谁治理”的原则,落实有关单位防灾主体责任.自然资源、住房

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教育、文化和旅游、卫生健康、应急管

理、气象、地震等部门要按职责分工进一步建立联防联控的日常联

动协调机制,做好相关领域的防治工作,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

充分发挥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监督职能,积极协调有关部门,共同推

动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.要严格考核问责,对在地质灾害防治

工作中,因领导不力、推诿扯皮、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,依法依

规严肃追究责任.

(三)加大经费投入

各地要加大地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力度,将地质灾害防治工

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,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地质灾害防治规划

编制、监测预警、群测群防、隐患调查排查、搬迁避让、工程治理、突

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及所必需的交通、通讯、物资器材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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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.要逐步解决基层地质灾害防治群测群防人员少、防治能力不

强、技术装备差、业务基础薄弱等问题,不断提升基层地质灾害防

治能力.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.

　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４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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